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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中德政„2017‟52 号 

 

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《天津中德 

应用技术大学禁烟控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）、部、所、处、室、中心： 

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禁烟控烟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 年 5

月 16 日学校第十七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17 年 5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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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禁烟控烟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营造教书育人的文明校园环境，树立健康向上的

校园风尚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公共场所禁烟的有关要求

及教育部《关于在全校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精神，

结合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校园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和学校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全体师生员工以及其他在我校进

行学习工作的人员。 

第三条 临时进入校园内的外来人员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控烟管理 

第四条 学校所有建筑物内一律禁止吸烟，并设置统一、醒

目的禁烟标志。 

第五条 禁烟区内，任何人不得向他人敬烟，不得劝说、鼓

励他人吸烟，也不得接受他人敬烟。 

第六条 禁烟区内不得摆放烟灰缸及其他烟具，保持清洁无

烟的良好环境。 

第七条 根据实际情况在室外露天区域设置少量吸烟区，并

设置明显的引导标识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等提醒标识。吸烟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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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应符合消防要求，远离师生集中场地和必经通道，且保持好环

境卫生。 

第八条 禁烟区内，任何人都必须服从禁烟控烟巡查员的管

理。 

第九条 校内商业网点严禁出售香烟制品，校园内禁止烟草

广告和变相烟草广告。 

第三章  组织机构及职责 

第十条 学校成立禁烟控烟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领导禁烟控

烟工作，负责监督检查禁烟控烟整体工作推动落实情况，负责举

报情况的查证和奖惩工作。校长任组长，其他校领导任副组长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校长办公室，校长办公室主任

任禁烟控烟办公室主任，成员由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工部、团委、

人力资源处、安全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组成。 

第十一条 控烟工作实行“属地管理”原则。各部门主要负

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对自己所辖安全责任区内的控烟工作负责，

具体负责本单位控烟工作的开展。 

第十二条 各部门设立禁烟控烟巡查员一名，组成学校禁烟

控烟巡查员队伍，对全校范围内禁烟控烟工作进行巡查。 

第十三条 校长办公室负责协调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，组织

禁烟控烟巡查员开展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学工部及团委负责全体学生禁烟控烟的落实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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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，同时将履行禁烟控烟职责纳入学生评价体系；组织各学

院（系）做好教育教学场所和学生公寓的禁烟控烟提醒和上报工

作；接受学生禁烟控烟举报，组织查证工作；组织学生文明巡查

大队做好全校师生的日常巡视和专项检查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宣传部负责学校禁烟控烟的宣传警示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处负责将履行禁烟控烟职责纳

入部门和教职工考核体系。 

第十七条 安全保卫处负责外来人员禁烟控烟的警示和提醒

工作，在学校各个出入门口设立“无烟校园”的警示标示。 

第十八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第三方员工禁烟控烟的落实和管

理工作，在室外露天区域设置少量吸烟区，设置明显的引导标识

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等提醒标识；组织第三方公司做好禁烟区域

的禁烟控烟提醒和上报工作。 

第四章  宣传教育 

第十九条 通过全校教职工大会、部门会议等形式，组织全

校师生学习贯彻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禁烟控烟工作管理规

定》。在禁烟场所张贴统一的禁烟标志，在吸烟区悬挂、张贴烟

草危害的宣传品；不定期利用校园广播、宣传栏、微信平台等媒

体进行宣传教育；在每年 5 月 31 日世界无烟日集中开展控烟宣

传活动。 

第二十条 辅导员、班主任等学生工作干部将学生控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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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日常工作，利用新生入学、“两课”教育、学生班会、党团

日活动等载体加强教育引导，探索各种形式将控烟工作长抓不

懈，提高学生的禁烟知识，使学生进一步认识烟草危害，培养学

生自觉抵制吸烟的良好习惯，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，远离烟

草。 

第二十一条 学校全体教职工和第三方工作人员均有宣传和

劝导禁烟控烟的责任；授课教师应带头遵守控烟制度，通过授课

等方式向学生宣传烟草危害，教育劝导学生远离烟草。 

第五章  禁烟控烟监督员与巡查员 

第二十二条 全校师生均为控烟禁烟监督员，履行监督职责，

带头遵守控烟制度，所有人都有权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或责

令其离开禁烟区。 

第二十三条 控烟巡查员由各部门安全员兼任，要求品行端

正，热心控烟工作；自觉遵守控烟管理办法；有较强的责任心，

身体健康，能够认真履行控烟监督员、巡查员职责。 

第二十四条 控烟巡查员主要职责包括：积极宣传本办法及

相关法律法规，宣传吸烟有害健康、戒烟、禁烟的相关知识；劝

阻、制止在禁烟区内的吸烟行为并做好登记备案工作；监督校园

内非法烟草制品和广告；其他维护校园内清洁无烟良好环境的职

责。 

第二十五条 控烟巡查员负责巡查校园内控烟工作，对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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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烟管理规定、经教育劝说无效的行为，巡查员应及时上报禁烟

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做好登记备案工作。 

第六章  检查考核 

第二十六条 控烟工作办公室负责定期组织检查禁烟控烟工

作，每年至少二次，并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禁烟控烟评比活动。对

禁烟控烟工作成绩突出的，给予一定奖励；对禁烟控烟工作不力

的教职工，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，视情节轻重追究部门负责人

的责任。 

第二十七条 将禁烟控烟工作考核成绩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

范围，与教职工评先评优挂钩，学生的各种评优与禁烟控烟工作

挂钩。 

第二十八条 在校园禁烟控烟场所吸烟的教职工，由所在部

门负责进行劝诫，同时接受群众举报，经劝诫无效者，在全校进

行通报批评，经通报批评后拒不改正者，报人力资源处备案，取

消年度各种评先评优资格；教职工在学生面前吸烟（禁烟控烟区

域）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行政处分；对试用期教职员工违反

规定在禁烟场所吸烟的，不得接受录用其为正式教职员工。 

第二十九条 在校园禁烟场所吸烟的学生，一经发现由所在

学院、系、部进行严肃批评教育，累计三次以上，学生工作部按

照《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的规定从严从重

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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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校长办公室提供监督举报电话一部；学生工作部

（团委）提供监督举报电话一部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22 日起在全校范围内实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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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月 22日印发  


